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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

桂环函〔2013〕17号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报送扩权强县
行政审批项目下放方案的函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报送自治区扩

权强县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及下放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将经自

治区扩权强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组审核、自治区人民政

府同意，并在我厅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布的 5 个行政审批项目下

放方案报送你厅备案。

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公布行政审批项目

下放方案的决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3 年 1 月 11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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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
公布行政审批项目下放方案的决定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我厅决定将 5 项行政审批项目下

放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实施审批。为了做好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

工作，确保扩权强县工作落到实处，我厅制定了 5 个行政审批

项目下放方案，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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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
直接下放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的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有关规

定，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决定将本厅实施审批的“排放污染物申

报登记”直接下放下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审批。为了做好

该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第一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

（二）行政审批项目的性质：非行政许可

第二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依据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369 号令）

第三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二）接收主体：设区的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四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直接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第五条 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一）本厅负责审批：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上电力企业二

氧化硫排放量的核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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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区的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本辖区内，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除二氧化硫之外的污染物，以及

除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市级监管的排污企业排放污染

物种类及数量的核定、备案。

（三）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本辖区内，第五

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除二氧化硫之外的污染物，以及除第

五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县级监管的排污企业排放污染物种

类及数量的核定、备案。

第六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本厅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一）项规

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区的市、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

责办理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本厅不再

对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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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直接下放
排污费减缴、免缴、缓缴审批的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有关规

定，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决定将本厅实施审批的“排污费减缴、免

缴、缓缴审批”直接下放下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审批。为了

做好该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第一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排污费减缴、免缴、缓缴审

批

（二）行政审批项目的性质：非行政许可

第二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减免

及缓缴排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三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1．排污费缓缴审批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二）接收主体：设区的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2．排污费减缴、免缴审批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环境保护、财政、发展与改革(价

格)主管部门。

（二）接收主体：设区的市、县级环境保护、财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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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价格)主管部门。

第四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直接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第五条 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一）本厅负责审批：

1．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上电力企业申请减免二氧化硫排

污数额 500 万元以下（含 500 万元）的，由本厅会同自治区财

政和发展与改革(价格)主管部门审批。

2．减免排污费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含 500

万元）的，由本厅会同自治区财政和发展与改革(价格)主管部门

审批。

（二）设区的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减免排污费

数额在 50 万元以下（含 50 万元）的，由市级环保部门会同财

政、发展与改革(价格)主管部门审批。

（三）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无审批权限。

第六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本厅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一）项规

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区的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办理

第五条第（二）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本厅不再对第五条第（二）

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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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直接下放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含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发伴生放射性矿及伴
有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重新审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批准后满 5年开工

建设的重新审核）的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有关规

定，自治区环保厅决定将本厅实施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批（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发伴生放射性矿

及伴有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重新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批准

后满 5 年开工建设的重新审核）”直接下放下级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实施审批。为了做好该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

方案。

第一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发伴生放射性矿及伴有

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重新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批准后满 5

年开工建设的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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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审批项目的性质：行政许可

第二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

防治法》

第三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二）接收主体：设区的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四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直接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第五条 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一）本厅负责审批：

1．辐射类建设项目；

2．环境保护部委托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建设项目；

3．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

审批管理办法》（2009 年修订）（桂环发〔2009〕52号）附件二

及其他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且

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4．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5．可能造成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环境不良影响，有关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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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审批、有重大变更需重新审批的建

设项目。

（二）设区的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1．对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审批以外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并结合

当地情况提出，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2．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且

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

目；

3．由市、县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涉及化工、染料、电石、电镀、纺织、黄金采选（日采选矿石

500吨以下）、造纸、垃圾填埋以及农林牧、水利、交通、公路、

码头、大面积土地开发种植、地方级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

能保护区等污染较重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建设项目；

4．跨县级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5．可能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环境不良影响，有关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建设项目。

第六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本厅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一）项规

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区的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办理

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本厅不再对第五条第

（二）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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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直接下放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含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发伴生放射性矿及

伴有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的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有关规

定，自治区环保厅决定将本厅实施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验收（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发伴生放射性

矿及伴有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直接下放下级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实施审批。为了做好该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

方案。

第一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

验收（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发伴生放射性矿及伴有

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

（二）行政审批项目的性质：行政许可

第二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三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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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收主体：设区的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四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直接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第五条 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一）本厅负责审批：由本级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发伴生放射性矿

及伴有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的审批；

（二）设区的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由本级审批

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开发伴生放射性矿及伴有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的审批；

（三）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本级审批的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含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开

发伴生放射性矿及伴有电磁辐射的建设项目）的审批。

第六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本厅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一）项规

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区的市、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

责办理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本厅不再

对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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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
委托下放收集、利用、贮存、处置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的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有关规

定，自治区环保厅决定将本厅实施审批的“收集、利用、贮存、

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委托下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实

施审批。为了做好该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第一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收集、利用、贮存、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

（二）行政审批项目的性质：行政许可

第二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408号）

第三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二）接收主体：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四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委托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第五条 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一）本厅负责审批：除市、县以及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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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审批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外的其他事项审批。

其中，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1．年焚烧１万吨以上危险废物的；

2．处置含多氯联苯、汞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威胁极大的危

险废物的；

3．利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综合性集中

处置设施处置危险废物的。

（二）设区的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对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地在本市范围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

（三）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1．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

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的危险废

物收集经营活动）。

2．接受委托对机械、船舶等行业废矿物油（HW08）和镍

氢电池、废铅酸蓄电池、含汞电池危险废物收集活动进行审批。

第六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本厅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一）项规

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区的市、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

责办理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审批

项目；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以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的名义办理

第五条第（三）项第二款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本厅不再对第

五条第（三）项第二款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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